
东 南 大 学 教 务 处
校机教〔2019〕31 号

关于公布 2019 年东南大学本科生出国交流
学习资助办法的通知 

各院系： 

为贯彻《关于印发<东南大学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学习专

项奖学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校发〔2017〕205 号）文件精神，

支持优秀本科生赴国外一流大学交流学习，针对 2019 年我校

本科生出国交流学习的资助办法修订公布如下：

一、资助等级及资助原则

学习资助分为四个类别，资助类别根据学生所赴国外大

学的世界综合排名及学生学习成绩排名综合评定，鼓励优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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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生赴国外一流大学专业学习，获得学分。

具体原则如下：

1. 评审首先参考学生所赴国外大学综合排名情况。赴世

界综合排名前 50 学校的学生有资格申请一类资助；赴世界综

合排名前 150 学校的学生有资格申请二类资助；赴世界综合

排名前 300 学校的学生有资格申请三类资助；赴世界综合排

名 300 以外学校的学生可申请差旅资助。 

2. 为鼓励品学兼优学生出国交流学习，对于学习成绩排

名前 30%的优秀学生，资助类别可晋升一个类别。 

3. 对于外方大学免收学费项目的，学生可申请获得相应

类别的生活补助和国际差旅资助。

二、资助标准

1. 一类资助：

生 活 补 助

（ 元 / 月 /

人）

学费补助

（元 /学期 /

人）

国 际 差 旅

费上限（元

/人） 

学 习 期 限

（ 月 / 学

期）

人均（元） 

6,000 6 万 1 万 3-5 ≤10万 

2. 二类资助：

生活补助

（ 元 / 月 /

人）

学费补助

（元 /学期 /

人）

国 际 差 旅

费上限（元

/人） 

学 习 期 限

（ 月 / 学

期）

人均（元） 

5,000 3 万 1 万 3-5 ≤6.5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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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三类资助：

生活补助

（ 元 / 月 /

人）

学 费 补 助

（元 /学期 /

人）

国 际 差 旅

费上限（元

/人） 

学 习 期 限

（ 月 / 学

期）

人均（元） 

3,000 无 1 万 3-5 ≤2.5万 

4. 差旅资助：资助往返国际差旅费不超过 1 万元。

三、其他说明

1. 本资助办法适用于 2019 年出国交流学习本科生，资助

期限不超过一学期。

2. 对于 2019 年申请并获国家留学基金委优秀本科生项

目资助赴世界一流大学学习的学生，若外方大学实际收取学

费，我校将按以上相应类别学费补助标准配套资助部分学费。

国家留学基金委支持生活补助和国际差旅费。

3. 对于符合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条件的学生，应先申请

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，如未获得国家资助的可申请本项校级

资助。

4. 本科生在校期间每人仅可获得一次本项校级资助。

5. 参加同一国际交流项目已获得其他全额资助的学生，

以及赴港澳台地区交流的学生，不可申请本项资助。

6. 对于赴国外一流大学进行三个月以下专业学习，获得

学分的本科生，可申请差旅资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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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东南大学教务处

2019 年 3 月 18 日   

（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 财务处、学生处、国际合作处 

东南大学教务处 2019 年 3 月 1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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